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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高函〔2020〕17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度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遴选报送工作通知

各本科高校：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报送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20〕15 号），现

就遴选报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本次遴选报送工作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号）明确的建设原

则、建设方式、报送条件开展各项工作。围绕国家战略和江苏发

展需要，面向“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建设，支持教

育部公布的 2019 年省一流专业和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具有竞争优

势和发展前景的专业申报。

二、申报数量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重点支持高校，

每校申报限额为 18 个；非国家“双一流”省高水平大学建设培育

支持高校每校申报限额为 15个；一般本科院校申报限额为 10个；

独立学院每校申报限额为 5个。

申报限江苏地方所属高校。教育部公布的 2019 年省一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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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优先申报，但计入学校申报限额。

部委属高校报送项目由各校自主遴选，并将报送名单报省教

育厅备案。

三、申报程序及材料要求

（一）申报程序

1．认真学习教育部相关文件，准确把握工作要求；

2．按照申报条件，组织有关专业申报；

3．在本校公示申报专业及其有关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

4．组织校内评审；

5．学校审核并提出意见后，按不超过申报限额申报。

（二）申报材料

1．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信息采集表（书面文本一式

5份）；

2．人才培养方案（书面文本一式 5份）；

3．申报专业的支撑材料：包括必要的师资队伍、教学条件、

社会评价、管理制度、有关建设成果及获奖的证明材料等（书面

文本一式 1份，A4正反打印，不得超过 100页）；

4．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汇总表（附件 2，书面

文本一式 2份）。

上述材料 1、2的Word版和 PDF版电子材料（文件名为“学

校全称+专业全称”），材料 4的 Word版和 PDF版电子材料（文

件 名 为 “ 学 校 全 称 ” ， PDF 版 需 有 公 章 ） 请 发 送 到

jsgxylzy@126.com。部委属高校仅需提交材料 4。请各高校将所




